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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6/2021_2022__E6_96_B0_E

9_97_BB_E5_87_BA_E7_c80_316734.htm 新闻出版总署、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禁止报刊刊载部分类型广告的通知(新

出联〔2006〕11号)各省（区、市）新闻出版局、工商行政管

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出版局，解放军总政宣传部新

闻出版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

体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中央各新闻单位，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 自2005年国务院决定开展虚假违法广告专项整治工作以来

，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工商、新闻出版等政府有关职能部门

协同配合，加大了对虚假违法广告的打击力度，虚假违法广

告得到有效遏制，报刊广告秩序有所好转。但仍有部分报刊

未能落实有关规定，继续刊载内容虚假、格调低下的违法广

告，违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严重影响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为坚

持广告宣传的正确导向，净化报刊广告内容，巩固整治虚假

违法广告工作成果，建立健康、文明、有序的报刊广告新秩

序，现就进一步落实虚假违法广告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加强

报刊广告管理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刊广告是出版物

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报刊出版单位要高度重视报刊广告

管理工作，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从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的高度，完善广告内容审查制度，严格把好广告宣传的内容

导向，依法发布各类广告，坚决拒绝刊载虚假违法广告，确

保广告内容真实、可信，广告用语文明、规范，不违反社会



公德，不损害群众利益。 二、自2006年11月1日起，所有报刊

暂停发布以下广告：治疗尖锐湿疣、梅毒、淋病、软下疳等

性病及牛皮癣（银屑病）、艾滋病、癌症（恶性肿瘤）、癫

痫、乙型肝炎、白癜风、红斑狼疮等疾病和无痛人工流产内

容的医疗广告，待修订后的《医疗广告管理办法》施行后，

按照新的规定执行。 三、禁止刊载含有淫秽、迷信、色情内

容或格调低下的广告；禁止刊载传播不健康内容的声讯台广

告；禁止刊载介绍赌博技术的广告；禁止刊载介绍汽车解码

器、万能钥匙、麻醉专用药等各种可用于犯罪技术的广告。

药品、保健食品、消毒及其他生活用品的广告，不得出现表

示提高、增强性生活能力及性生理器官的内容。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